《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见证服务工作清单》解读

近日，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印发了《关于印发《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见证服务工作清单》的通知》（济公资中心发〔2023〕5号），现就《通知》主要内容解读如下：
一、制定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工作部署，持续优化我市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，进一步提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效能，规范见证服务流程，提高见证服务效率，结合中心工作实际，制定《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见证服务工作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清单》）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工作清单》主要包括工程建设项目、政府采购项目、自然资源项目、产权项目见证工作清单四部分，对项目进场、公告信息及招标文件发布、公告信息及招标文件发布、专家抽取、开标、评标、交易结果确认、交易结果确认阶段、重新评审等阶段的见证内容进行了规范，共形成155条见证内容，其中工程建设项目44条，政府采购项目94条，自然资源项目6条，产权项目11条。


